
宁波市北仑环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工业废物委托处置合同

合同登记号： GFCZ

工业废物委托处置合同

甲方：宁波金瑞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宁波市北仑环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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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宁波金瑞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宁波市北仑环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其他现行的有关法律、法

规，遵循平等、公平和诚信的原则，为明确工业废物委托处置过程中的权利、义务，

经双方协商，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委托处置的内容

1.1 甲方将全年约 0.9 吨工业废物委托乙方进行处置。

1.2 甲方将向乙方提供要求处置废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和毒性等分析检测结果。乙

方将对该结果进行复核、检验。并将乙方检验结果作为拟订处置方法和收费的依据。

1.3 双方对工业废物的成分、性质有异议时，可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检

测、鉴定，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第二条 费用及支付办法

2.1 本合同签订时，甲方需预缴纳处置费 3000 元（大写：叁仟元整）。

2.2按照宁波市物价局制定的甬价费[2004]2 号文件收费标准并根据不同废物的

实际情况，确定处置费如下：

序号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处置方式
年产生量

（吨）
处置费（元/吨）

1 废油漆桶 900-041-49 焚烧 0.1 4000

2 废油漆渣 900-252-12 焚烧 0.1 3000

3 废活性炭 900-041-49 焚烧 0.3 4000

4 废机油 900-214-08 焚烧 0.2 3000

5 废过滤棉 900-041-49 焚烧 0.1 3000

6 废机油滤清 900-214-08 焚烧 0.1 3000

合计 0.9

备注：以上价格为不含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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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处置废物时，收费总额不超过 3000 元的，按 3000 元收费；超过 3000 元的，

超过部分需另外缴费。

2.3 实际重量按转移联单中计量且以乙方过磅数据为准。

2.4 甲方应在开票后次月 25 日前结清当月处置费用，逾期乙方有权按每天总价

的万分之一计缴滞纳金。

第三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

3.1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3.1.1 甲方应为乙方的采样和处置提供必要的资料与便利，并分类报清废物成

分。乙方在废物处置过程中,由于甲方隐瞒废物化学成分或在废物当中夹带易燃易爆

品而发生的事故，甲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赔偿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3.1.2 如果甲方委托乙方处置的工业废物的种类、数量、成分、含量以及物理化

学性质、毒性等发生变化，应及时向乙方提供书面说明。

3.1.3 本合同生效后 3天内，甲方应在宁波市环保局固废全过程综合监管平台申

报系统（网址 http://60.190.57.219/index.jsp）进行危废申报登记。

3.1.4 甲方应按环保相关法规提前做好工业废物的包装工作，否则乙方有权拒绝

处置。

3.1.5 甲方须按工业废物特性分类贮存、标识清楚。

3.1.6 甲方收到转移联单并在废物产生单位信息一栏盖章后，应在 3 日内将转移

联单后三联快递寄回乙方，便于乙方按环保要求进行整理归档。

3.1.7 甲方须向当地环保部门登记申报，待转移申请通过审批后,须委托具有资

质的运输公司将合同中的废物运至乙方厂区指定位置，并提前 1 个月通知乙方，便

于乙方安排处置。

3.2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3.2.1 乙方对甲方要求委托处置的工业废物，将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等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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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若乙方因特殊情况无法及时安排处置时，应提前 7天通知甲方。

第四条 其它

4.1 甲方指定本公司人员叶大玲为甲方的工作联系人，电话 13008954540；乙方

指定本公司人员吴颖为乙方的工作联系人，电话 86784992，负责双方的联络协调工

作。

4.2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双方

同意由乙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处理。

4.3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4.4 本合同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壹年。一式肆份，甲

方壹份，乙方贰份，环保部门壹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宁波金瑞康汽车销售服务 宁波市北仑环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住所: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 住所:宁波北仑郭巨长浦

东段 218 号 (邮寄地址：北仑区灵江路 366 号门户商务大楼 20 楼 2017 室)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委托人： 或授权委托人：

开户银行: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 开户银行: 宁波银行

有限公司 北仑支行

帐号:831010101421005867 帐号: 51010122000154983

纳税人税号：91330205MA2GURQ91R 纳税人税号：913302066655770663

邮编: 315000 邮编: 315833

电话: 0574-87667240 电话: 0574-86783822

传真: 0574- 传真: 0574-86784992

签订日期：2020 年 6月 3日 签订地点：浙江省宁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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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运输安全管理协议

甲方：宁波金瑞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宁波市北仑环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一、目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其他现行的有关法律、法

规，遵循平等、公平和诚信的原则，为明确工业废物运输过程中的职责，加强废物

运输安全管理，经双方协商，就主合同中废物运输有关事宜，订立本协议，本协议

是主合同的补充，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应，合同双方必须严格遵守。

二、双方职责

（一）甲方职责

1、甲方需委托具有资质的运输公司将主合同中的废物运至乙方厂区指定位置，

运输公司在乙方厂区内的所有责任都由甲方承担。

2、甲方必须对所委托的运输公司资质人员等进行审查，确保车辆及人员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要求。

3、甲方必须做好运输公司的运输监管工作，对运输整个过程的安全环保等责任

负总责。

4、甲方必须做好运输公司人员教育工作，督促其严格遵守并执行乙方的各项规

章制度，杜绝违章、违规行为。

5、在运输时发生安全事故，均由甲方与运输公司自行协商并负责上报和善后处

理，并承担一切的赔偿责任，如事故影响到乙方正常生产经营或者给乙方造成损失

的（包括政府部门的罚款等），应由甲方负责赔偿乙方的损失。

6.在乙方厂区的甲方或运输公司人员，应严格遵守乙方各项规章制度，如有违

反，乙方有权按相关考核规定对甲方予以处罚。

处罚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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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 款 处罚标准（元） 备注

1
入厂未签订《废物运输车辆入厂告

知书》的
200 元/人次

2 进入乙方卸货区不佩戴劳保用品的 100 元/人次

3 在乙方厂区内非指定吸烟点吸烟的 200 元/人次

4 擅自离开卸货区域的 500 元/人次

5
不服从乙方人员管理、指挥的 500-1000 元/人

次

6
在乙方厂区因危废包装不符要求造

成泄漏的

1000-5000 元/次 累计 3次，取消车

辆入厂资格

7
车辆超速、与其它车辆抢道、逆向

行驶、违章停车的

200-500 元/次 累计 3次，取消车

辆入厂资格

8 其它违反管理制度的行为 100-1000 元/次

备注：相关条款由乙方进行解释。

（二）乙方职责

1、乙方有权对甲方的违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及本协议进行处罚。

2、乙方有权对甲方和运输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有

权要求及时整改。

3、乙方管理人员进行监督和检查时，发现甲方和运输公司有不符合或违反《废

物运输车辆入厂告知书》中规定的，有权进行纠正或制止，并视情节给予处以罚金。

4、甲方委托运输公司屡次违反乙方厂纪厂规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乙方有权禁止

该运输公司进入乙方厂区作业。

三、其它

（一） 此安全管理协议一式肆份，甲方壹份，乙方贰份，环保部门壹份。

（二） 有效期与《工业废物委托处置合同》一致。

（三） 其他未尽事宜，参照法律法规相关条款执行，并由乙方负责解释。

甲方：宁波金瑞康汽车销售服务 乙方：宁波市北仑环保固废处置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或委托授权人： 或委托授权人：

签订日期：2020 年 6 月 3日


